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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技术条件适用于舰船的各类燃油炉灶。

分类和主要参橄

.1舰船用燃油炉灶按燃烧器的形式分为下列四种;
a。 自然通风油炉灶j

b.机械通风油炉灶，

c。转杯式油炉灶，
d,汽化式油护灶。

.2油炉灶应列出主要参数。油炉灶的主要参数一般为:
a. 外形尺寸，mm;

b,耗油量，kg/卜

c, 耗风 (汽)量，m'/h;

d. 适用人数;

e。 使用燃料品袖;

f。 工作压力，D4 i=*(kgf/cm 1);

9. 质量，kg;

h. 效能 (见4.11)。

技术要 求

  2.1 炉灶的灶体应符合下列要求:

  2.1.1 灶体结构的外形和零部件的安装位置，除须考虑满足炉灶性能要求和制造上的合理 性、可靠

性、实用性和工艺性外，还应尽可能求其外形美观、大方。
  2.1.2灶体结构应牢固、便于拆装和尽可能考虑组装式。

  2.1,3焊接灶体所采用的焊条按母型材料强度选择，焊接后的焊缝应整齐平猾、呈均匀的波纹状，

并应清除溅屑和熔渣。

  2.1,4 炉面板表面应平整光洁，并应设有排水构糟，炊锅安放后四周应无漏气现象。
  2.1.5 对设有烤箱的炉灶，其烤箱应密闭，烤箱门应能关闭紧密。

  2.1J 各种铝制件不得出现氧化白点、表面碰伤和划痕等缺陷。

  2.1.7 炉灶砌砖前，灶体内表面及外壳均应涂以耐热涂层。
  2.2 对炉衬的要求

  2.2.1 由耐火砖砌制的炉村的灰缝，除另有规定外，应符合下列要求:

    a.炉衬灰缝不大于2mmi
    b. 炉衬烟囱出口处灰缝不大于1, 5mm,

  2.2.2 炉灶的灶体内表面应具有良好的隔热层，隔热材料不应发出对人体有害的气体。
  2.3 炉灶烟囱的横截面必须至少等于炉膛排烟道的面积，且烟囱要尽可能直，避免水平烟道。
  2.4对燃烧器的要求

  2.4.1 燃烧器中的铸件经清理后表面应平整。对粘砂、结疤、夹砂等表面缺陷，浇口和冒口应铲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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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磨掉。

  2.4.2铸件不得出现气孔、疏松、砂眼、裂纹等缺陷。
  2.4.3 转杯式燃烧器在保证雾化良好的前提下，还应符合下列要求:

    a， 转杯的安装必须有防松装置，以免松动或脱落;
    b. 雾化风机在机壳明显处应标明旋转方向，

    c.油量调节器应能平滑地在最小与最大耗油量之间调节，并标以刻度，

    d.燃烧器在不喷油状态下运转时，在离燃烧器0.3m处测定的噪音值应小于70dB (A)。
  2.4.4 汽化式燃烧器应保证汽化良好，燃烧稳定，火焰可调，并应满足下列要求:
    a. 油气喷头的调节手柄应能同时调节嫩油和空气量;

    b. 燃烧器的发火部分，在规定使用时间内不得有影响使用的变形，

    c.油气压力罐应有供观察油位的油标线，其最高油位应用红线显示，
    d.油气压力罐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《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》第二篇第六章中的有关要求，

    e.油气压力罐的焊缝应达到JB 928-76《焊缝射线探伤标准》规定的互级要求，

    f, 当油气压力罐内的压力到达1,05倍工作压力时，其上的安全阀应能自动启跳，
    9. 汽化式燃烧器的喷嘴应具有防止污物堵塞的措施。
  2.5刘转杯式和汽化式燃烧器的点火，一般用电点火装置，必要时也可采用油棉纱点火。

  2.6 炉灶燃烧器下面均应设置剩油盘，以搜集并安全地排除任何可能的漏油。

  2.了对电气设备的要求
  2.7.1炉灶电气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《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》第三篇中的有关要求。

  2.了.2 电点火装置应能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:
    a. 环境温度不高于肠℃，

    b.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%;
    c. 工作环境中有凝露、油雾、盐雾和霉菌，
    d, 横摇士22.50,横倾士15,、纵倾士10%

  2.7.3 电点火装置导电零部件必须用铜合金制造，指示灯和熔断器的设置，必须考虑能方便的更

换。

  2.7.4 通电后电点火装置两电极放电间隙应避免出现短路，一般应不小于 2mm,

  2.7.5 炉灶电气设备的振动试验应符合 JB 852-66 ((船用电器设备 振动试验方法》中的第I或

II级要求。冲击试验应符合JB' 851-82 ((船用电器设备 冲击试验方法》中的第I或II级要求。

  2.7.6 炉灶上的电气设备的接地应符合《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》第三篇第五章中的有关要
求。

  2.7.7 炉灶采用的微型电动机必须符合GB 755-81《电机基本技术要求》的规定。

  2.7.8微型电动机采用E级绝缘材料，在规定的运转条件下，其各发热部分的允许温升应不超过表
1的规定。

表 1

允:，升一发一势_部分
测量方法 _一

定子绕组 滚动轴承

温度计法

电 阻 法

i5七 55七

751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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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7.， 微型电动机在稳定热状态下，绕阻对机壳绝缘电阻应不低于1.0m几

  2.7.10 微型电动机在额定负载时，换向器上火花等级不应超过二级，随机配备的电刷应符合

JB 1135-70 ((G系列微型单相交流串激电动机技术条件》中第21条的要求。
  2.7.11 炉灶上采用的电气及控制设备必须为防截结构，其外壳要求耐腐蚀，并符合《钢质海船入
级与建造规范》第三篇第一章中第1.3.2.1款的有关规定。

  2.7.12 装在灶体上的电动鼓风机必须采取防止油、水浸入的措施。

  2.7.13 电气接线板外部应有保护罩壳。
  2.8对炉灶附件及耐蚀要求
  2.8.1炉灶的视火孔盖不得有漏烟、漏气现象。
  2.8.2 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燃油炉灶的油量调节阀应具有微调性能，不得采用旋塞替代。
  2.8.3 炉灶的燃油系统在燃油进入燃烧器前均应设有滤网，以排除各种影响正常燃烧的杂质。

  2.8.4 对重力供油的炉灶，其油箱底部距燃烧器的上表面高度一般为1.5-2.Om。重力油距的设置

应符合《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》第二篇第4.2.8条要求。
  2.8.5 炉灶采用的钢质紧固件应镀锌，其他外露金属零部件均应有防蚀层，电镀零部件应符合

JB 1606-75《金属电镀层盐雾试验规程》的要求。
  2.8.6 灶体及烟囱外表面应涂以银粉漆或符合业主要求的其他耐高温涂层，但采用不锈材料制造者

除外。

  2.8.7所有涂层表面应平滑整洁，厚薄均匀，不得有裂纹、脱皮、气泡、流痕等缺陷。
  2.9 装于炉灶上的零部件 (含电器元件)必须经检查合格，外购件、协作件必须具有合格证明文件

方可进行装配。
  2.10 炉灶表面温升值应在炉灶工作1h后测定，且表面温升不应超过表2所列数值。

表 2

炉面板四周缘 灶体二侧 灶体正面和扶手处

625℃ (25℃ 25.30'C

2.11 各种燃油炉灶的热效率不得低于表3所列数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

雳亥、革)b'逃遭      }_一
        」

自然通风 机械通风 转 杯 式

46% 35% 40%
一:_二
1

2.12 炉灶工作时的噪音不得大于85dB (A)。

检 验规则

3.1 炉灶应经技术检查部门验收，并出具合格证明。

3.2 总装完成后，船用燃油炉灶应作下列检查和试验:

  a.完整性检查，
  b.密封性检查;

  c. 油气压力罐强度和气密试验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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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a.点火试验;

    e.嫩烧性能检测，
    f. 沸水时间测定，

    9. 耗油量恻定，

    h.耗气量测定，
    1. 电机温升测定，

    j.绝缘电阻测定，

    k. 炉灶外表温度测定;

    (. 倾斜摇摆试验;

    m.效能测定，

    n. 称重。

    对自然通风燃油炉灶，上述第c,h,i,j项可省略;对机械通风燃油炉灶，上述第c, h项可省略;

对不采用压缩空气的汽化炉灶，其耗气量可参照本技术条件执行。
  3.3 炉灶成批生产时每二年至少做一次型式试验，每次抽取二台。

  3.3.1完整性检查。按照炉灶的总装配图检查其外形尺寸、装配工艺及零部件的安装尺寸。炉灶的
装配应完整、正确，紧固件应牢固可靠，电气及控制设备应符合本技术条件规定的有关要求。

  3.3.2密封性检查。炉灶自点火开始至燃烧到lh期间应对炉面板上烟囱出口部位 、锅圈与炊锅接触
面及呈关闭状态的烤箱门进行密封性检查，上述部位不得有任何烟、气漏泄现象。

试验方法

  4.1 油气压力罐强度和气密试验
  4.1.1 油气压力罐在清除内部所有铁屑、焊渣等杂质后，应以工.5倍设计压力的水压作强度试验，持

续试验lomin，所有焊缝不得出现渗漏现象。
  4.1.2强度试验后，在油、气压力罐内部充以设计压iJ之空气作气密试验。试验时将整个压力罐浸

入水中，历时10min,所有密封面不应有气沦逸出。

  4.2 点火试验

    燃油炉灶一般采用油棉纱和电点火。
  4.2.1 对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炉灶，均采用油棉纱通过点火棒点火，在遵守使用技术条件和正确操

作油阀和风门的情况下，一般在2-3min内应使燃烧器正常燃烧。

  4.2.2 对转杯式和汽化式炉灶主要采用电点火，必要时也应能以油棉纱点火，在雾化和汽化的油汽

进入炉膛后，启动电点火装置，发火电极间应产生连续的高压电弧点燃油雾汽，电弧长度为2-3mm,

在正确操作的情况下，经点燃的油雾汽应能正常连续地燃烧。

  4.3 燃烧性能检测

  4.3.1 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炉灶点燃后不得有油自燃烧器漏出，调节滴油阀时火焰大小应可控制，

燃烧稳定时火焰应呈黄白色，自然通风炉灶的炉膛内发出有节奏的断续轰鸣声，自烟囱逸出的烟气呈灰

白色，则属然烧正常。

  4.3.2 转杯式炉灶点燃后，转杯处不应出现油滴飞溅和线状流线以及油滴下落，燃烧时火炬应明
亮;在最小与最大油量间调节时，火焰应稳定，无熄火现象，排烟应呈灰白色。

  4.3.3 汽化式炉灶点燃后，火焰应呈紫蓝略带黄色，燃烧应稳定。调节油、气阀时火焰大小变化明
显，且均能稳定燃烧;在正常操作下不应出现回火，燃烧时出现飘离、熄火和脉冲现象应能即时排除;

燃烧时基本上应无黑烟。

  4.4 沸水时间测定
    将饮锅注入额定容量淡水，从冷炉燃烧器点燃开始计时，直到锅内水沸腾时止，连续三次测定沸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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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，取其平均值。
  4.5耗油量测定

    可在第4.4条试验的同时测定，记录炉灶点火前油箱液位和锅内水沸腾时油箱液位差值，并按
(1)式计算耗油量。

一式中:h, 初始油箱液位，

  。 (h，一h.) xAxvx6o
  v= .-— 几.二二二万又下，.一~~一.一.一 kg/h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入1VVV -

CM,

水沸腾时油箱液位，cm,

      A一 油箱截面积，cmz;

      ，— 燃油密度，g/cm8，轻柴油，=0.858/cma,燃料油v= 0.90g/cm,;
      t- 沸水时间，min,

    对油、气压力罐式油箱，允许用称重法测定耗油量。
  4.6耗气量测定

    汽化式炉灶的耗气量应采用流量计测定，连续测定三次，取其平均值。
  4.7 微型电动机的温升测定应符合JB 909-66《驱动微型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》的有关要求，温升

值应按照本技术条件第2.9.8款之规定。

  4.8绝缘电阻测定

    a.微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测定应符合JB 9G9-66的要求，绝缘电阻用500伏兆欧表测量，精度1.0
级以上，检查试验中可以测量冷态下的绕组绝缘电阻，但其数值必须保证热稳定时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
不小于1.OMQo

    b. 电点火装置的绝缘电阻在试验电压为直流500V时，应不低于100MQ，热态绝缘电阻应不低于
5MQo

  4.9 炉灶外表温度测定
    炉灶燃烧lh后，测量下列部位温度:

    a. 炉面板四周缘温度;

    b.灶体二侧面温度多
    C.灶体正面温度，
    d. 扶手温度。

    所测定之温度不得超过第2.10条规定的数值。

  4.10 倾斜摇摆试验

    装配完整的炉灶应固定在摇摆台上作左右各横倾15“和前后各纵倾50，分别历时15min的倾斜试验，
然后以左、右横摇22.50、周期los作历叫15min的横摇试验，在试验中及试验后炉灶均应能正常工
作。

  4.11 效能测定

    炉灶应作热效率和生产率 (单位时间沸水量)测定。
  4.11.1 热效率测定

    在炉灶炊锅内盛入额定容量的淡水，点然炉灶作热效率测定，连续测定三次，取平均值，热效率的
计算按公式 (2)，式中未计入水套及其他余热利用设施的教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(%)=

式中:to— 水的初始温度，℃，

    Gi- 锅内额定容量的水量，

    Gz- 消耗的燃油重量，kg:

〔
(100一to) xG,xC

Gz x Q 〕x，。。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。···⋯⋯‘，，

kg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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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C— 水的单位时间热容量，kJ/kg9C(一般取C = 4.1871c J/k g0C )，

    Q- 燃油发热值，kcal/kg(燃油炉灶试验应采用工。号轻4i油，一般取Q = 4.187 x 104 kJ/k g),
4.11.2生产率测定

  按照热效率测定的沸水时间，进行炉灶生产率的测定，连续测定三次，取平均值，计算按公式
(3)。

‘二Gx60T kg/h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‘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3)

式中:‘;— 锅内额定容量的水量，kg;

      T- 煮沸额定容量水所需的时间，min,

‘标志、包装、运物和贮存

  5.1 经验收的炉灶应具有下列标志:

    a.制造厂名称及编号多
    b. 产品型号及标准号;

    c. 炉灶重量;

    d.生产年月和检查合格印章。
  5.2炉灶包装前，对覆有耐蚀镀层的零部件表面和燃烧器，均应涂一层工业凡士林。

  5.3 允许炊锅与炉灶分别包装，随炉灶一起供应的技术文件、备品、备件经包扎 (装)后存放在不

易散失的部位。

  5.4包装箱内的产品应可靠地固定，以防运输时移动损坏。
  5.5 包装箱上应标明:

    a.收货单位和地址;
    b.发货单位和地址，

    c。产品型号、名称及出厂编号;
    d， 运货单或包装单号;
    .。 净重和毛重，

    f. “不准倒置”、“轻放”、“防潮”、“防震”等安全标志。
  5.5 使用前炉灶应在干燥、通风的室内存放。

附加说明:

本标准由脸室设备专业组提出，由上海船厂归口。

本标准由七0四所负责起草。
本标窟主要起草人王为德。


